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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3月份以来，连云港东海县人民法院共审理因安全生产管理教育不到位、农民工安全生产意识单

薄引起的重大责任事故犯罪和工伤事故赔偿、人身损害赔偿类案件124件，其中，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犯罪19

件，造成农民工死亡22人；工伤事故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类案件149件，伤176人，残39人，植物人状态3

人。由于这些人的伤亡和致残，给许多家庭和相关企业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和经济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相关农民工的家庭稳定，影响到当地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一、农民工安全生产事故的特点：从行业种类上看，农民工生产安全事故发案率较高的行业主要

集中在建筑、开采、工程和农业机械等特种车辆使用、化工、修理、电汽焊、造纸、日常生产用电、

广告装潢、外墙安装和清洗等行业。 

    1、因工程机械操作不当引发生产安全事故79件，约占农民工生产安全事故的63．7％。其中在建筑行业

中因工程机械操作不当引发生产安全事故63件占农民工生产安全事故的51％。因吊车、挖掘机、推土机、铲

车、压路机、混凝土搅拌车等特种车辆以及塔吊安装操作不当导致人员伤亡占比例较大。而在钢模板拆除、

房屋拆除、墙面装修过程中生产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在19件重大责任事故犯罪中，仅因操作吊车不规范就

造成7件7人死亡，其中5件是因吊车车臂脱落砸中或击中在吊臂下施工的工人，一件是因吊车的钢筋绳触到

吊车前上方高压线，致使在地面上作业的工人被电死，一件是吊车在拆建房屋时，碰倒家主大门门垛砸死家

主妻子。在铺路施工过程中，有一件压路机倒车压死换班的同伴。在农机操作过程中，有一件因收割机收割

稻谷将拾稻的农民撞倒致死。 

    2、从事开采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9件约占农民工生产安全事故的7.3％。其中开山采石放炮炸伤人4件5

人，采石厂装载车倒车压死人一件，山塘铲车轧死轧伤人3件4人，开采石英塘塌方砸死人1件1人。 

    3、用电不当造成生产安全事故的7件占农民工生产安全事故的5.6％。如2008年5月21日8时许，农民工

张小飞在东海县牛山镇富华西路自己开的钣金烤漆店门口，用电焊机焊接一工具车车厢时，由于违反有关安

全管理规定，致使站在工具车旁边左手扶车窗的廖新星被电击死亡。 

    其他行业农民工生产安全事故28件约占农民工生产安全事故22.6％。如搅面机把职工的手搅伤；拉酒精

的槽罐车司机晚上用打火机检查酒精是否卸完引起爆炸把自己炸死；还有给汽车轮胎打气过多造成爆炸致人

死亡；氧气焊切割未加清洗或清洗不净的汽车油箱引起爆炸把自己炸死；在外墙清洗、装空调、太阳能热水

器、防盗网等过程中发生意外伤亡不戴防护实施接触和处理有毒化工物品等等。最令人惋惜、并应引起特别

警醒的是连云港浦南兴发造纸厂发生的氯气中毒事件。2006年9月3日，两职工清理纸浆池，绿气中毒后，五

名职工下去施救，造成五人死亡，两人受伤。 

    二、农民工安全生产事故多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条： 

    1、农民工安全生产意识不强，受传统农民松散性和随意性习惯的影响，往往不注意培养严谨的安全生

产意识。如从事易爆易燃品运输、护林、护仓库、加油等工作的，没有养成戒烟和对火种高度敏感的职业习

惯。 

    2、农民工受自身知识水平的限制，对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危险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敏感的预见，到事故发

生时后悔不迭，甚至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如清理纸浆池、化粪池时没有注意对氯气、一氧化硫、一氧化碳

等有毒气体的防范。假如掌握防范绿气中毒的常识，连云港浦南兴发造纸厂的7名工人决不会中毒，也不会

有5人死亡，特别是后来救人的5位农民工在发现有2人中毒后，应当立即报警请求专业人员施救，以防损失

扩大，做无谓的牺牲。 

    3、有关企业对农民工缺乏岗前培训和安全生产教育。有的农民企业主为了节省成本不注意培养和储备

熟练的技术工人，生产任务紧张时，临时招收未经培训的农民工，又不愿花高薪雇佣经过训练、有专业技术

的熟练工人。至于安全生产教育，他们自身安全意识就比较淡薄，更不愿意在教育上多投入，总是抱着得过

且过的侥幸心理。 

    4、从事特种设备行业规定，必须经过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方可上岗，未取得特种作业

人员证书的，不得让其上岗操作。但上述19件重大责任事故中，从事塔吊、吊车、铲车等特种设备行业人

员，无一人经过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90%的人连起码的业务培训都没有。如农民工江尧奎



于2006年7月，在负责东海县开发区水晶工业园区一工地的建设中，找来无安装资质的王洪中安装塔吊，王

洪中在塔吊安装完后，又找到无操作证书的未成年人杨永龙操作塔吊。同年7月15日23时许，杨永龙、江金

在塔吊上工作时，因塔吊驾驶室倾翻，使二人从塔吊上摔下，杨永龙当场死亡，江金受伤。 

    5、政府主管部门，特别是政府分管领导对安全生产管理重视不够全面、到位。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和劳

动部门对有安全生产隐患的各行各业缺乏严格认真的安全检查和监督管理。 

    6、统计发现，近年来，特别是开展新农村建设以来，在农村建筑行业中有95%以上使用个体电焊修理铺

制造的未经安全检测的四轮单臂吊车吊运混凝土、预制楼板、预制涵洞、预制杆、砖快等建筑装修材料。这

是导致农村建筑行业农民工发生安全事故多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农民钱大北在未经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

部门考核合格，未取得特种作业人员证书的情况下，于2007年4月12日下午2时许，在东海县白塔埠镇马小埠

村村西的八一桥施工现场，操作自己未经检测的四轮单臂吊车吊运混凝土时，操作不当，吊车吊臂伸展过

长、下放角度过大导致吊臂上的钢丝绳拉断，吊臂掉下，将正在桥面上施工的农民工于柱国当场砸死。 

    7、法制宣传部门缺乏对安全生产的广泛宣传，以致于同样的安全生产重大责任事故在同一行业、同一

地方、同一部门经常发生。 

    8、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对有安全隐患和已经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企业整改和处罚力度不够，有的只停留

在口头上批评批评，有的虽已下达整改通知或处罚决定，但一经说话通融，就不了了之了。 

    三、遏制或减少农民工安全生产事故的措施和建议 

    1、加强安全教育和安全生产教育，提高农民工素质，使其逐步养成注意安全、特别是安全生产的良好

习惯，改掉原有的对所从事的职业工作不利的坏习惯，如上岗前喝酒、工作时抽烟、拉呱、注意力不集中等

拖拉、松散、随意性较大的坏习惯。 

    2、加强职业培训，一定要注意岗前培训。劳动主管部门和有关企业必须把好岗前培训关，对即将上岗

的农民工要经过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安全生产教育，对从事塔吊、吊车、挖掘机、推土机、压路机、铲

车、槽罐车等特种设备行业的，必须经过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未取得特种作业人员证书

的，不得让其上岗。现在是国际金融危机，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就近就业时期，建议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县、乡

两级人民政府抓住时机，对辖区的返乡农民工进行相关的职业技术培训和安全生产培训。对从事特种设备行

业的，如从事塔吊、吊车、挖掘机、推土机等行业的务必联系相关行业的培训机构进行业务培训和技能考

核，务必让从事相关职业的农民工掌握所操作机械的性能和操作技巧（如操作吊车应掌握吊臂伸展的最大安

全限度以及周围有无高压电线），务必让他们掌握防范安全事故的绝招。对培训合格的，帮助推荐和联系工

作。对不合格的，讲明危害，坚决阻止其上岗。 

    3、对农民工安全生产问题进行综合治理。由安全生产监察部门、劳动部门、业务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

部门联合对农民工安全生产问题进行治理。要对安全生产长抓不懈，对建筑、开采、运输、化工、冶炼、修

理、装潢等安全生产事故多发企业要重点突出，要把经常检查和重点检查相结合，要注意总结不同行业发生

安全生产事故的规律，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提出前瞻性的警示建议，对已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要及时通

报，举一反三。此外电力部门还应特别加强对农民工安全用电常识的普及,以免因不注意用电安全或用电不

当而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4、建议安监局和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对辖区所有的特种行业设备、器械、车辆进行拉网式检查，发现不

符合安全生产要求的，当即责令整改，并对整改结果进行检验，决不留下安全隐患。对塔吊、吊车等要定时

检测，对农民工广泛使用的、自制的四轮单臂吊车要免费进行强制检测，未经检测合格的，禁止使用，以免

埋下安全隐患。 

    5、政府主管部门要对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企业进行严厉查处，司法机关不仅要对有关责任人进行刑罚

处罚的同时，还应建议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对相关企业的相关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培训和考核，以求亡羊补牢之

效。 

    6、法制宣传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的宣传力度，特别是加强对农民工群体安全生产宣传，要把农

民工中发生的安全生产重大责任事故及时宣传出去，让他们引以为戒，使同样悲剧不再发生。（ 邱福祥 李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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